
監察院調查

「新北市忠義國小
教師體罰學生隔離
至陽台午休等情暨
校園體罰事件處理
機制」一案

調查委員─

田秋堇
108.4.11



陳情/體罰事件

◆甲師自陳103年起，即將1年級學生
於午休時隔離至教室附屬之半戶外
陽台午睡，持續至該班級升上2年
級。

此外亦有使用令學生跪於地板以抹
布擦地10圈、於講台前摀嘴罰站等管
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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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體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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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新北市忠義國小教
室中庭照，可見陽台為
半開放空間。



陳情/體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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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忠義國小教室陽
台照。



◆乙生隔離至陽台午休處置，係該師
於104年3月6日班親會上初次告知
該生家長，該家長於3月10日到班
上查看並拍照蒐證，翌(11)日向新
北市教育局投訴，本案方才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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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係乙生於教室陽台午
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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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乙生於教室陽台午
休照。



調查作為

【調卷】
  向教育部、新北市教育局與社會局調取相關卷證
資料

【詢問】
  107年8月2日約請前揭機關業務主管人員到院接
受詢問

【諮詢】

  107年10月2日、4日分別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育經營管理學系周志宏教授兼教務長，及國立政治
大學法律系林佳和教授到院提供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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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忠義國小通報情形(1)
◆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下稱校安通報)

 104年3月10日始知悉本案，16日進行通報，通報類別為「管教
衝突事件─其他有關管教衝突事件」

 內容略以：
 3月10日中午，乙生家長至校拍照蒐證，學務處隨即前
往瞭解。

 3月13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就有關甲師疑涉及
不當管教提請審議。

◆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兒童少年保護及高風險家庭通報 (下稱兒
少保護通報)

 104年3月16日部分，通報內容同校安通報。
 104年5月11日部分，通報內容略以：

 104年3月10日家長於午休時間到校發現孩子在陽臺休息，
當時學校評估教師無體罰事由，故無通報兒少保。

學校已聯繫教務處、學務處、輔導處，針對班級、導師與
學生進行跨處室的合作聯繫。

 104年4月1日家長到校辦理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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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忠義國小通報情形(2)
◆ 本案忠義國小之校安通報，自始至終未於該通報系統中

反映本案亦屬「管教衝突事件─親師生衝突事件─師長與
家長間衝突事件/體罰事件」

◆ 該校所為之兒少保護通報內容，並未陳明事件違反兒權
法何款情形，且未將通報重點置於兒童權益受侵害情
節，兩次通報內容僅係向該府社政機關報告學校調查處
理進度，與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
辦法第2條第2項規定未合

◆ 各通報主管機關均僅著眼學校通報是否合於時效規定，
並未重視兒少權益受損情節是否真實反映

◆ 新北市政府對此辯以「學校通報時，常處於事證不明確
之際，僅能就當時知悉之初步事實進行通報，如調查後
與原始通報內容有異，可進一步處理」等語，實與該校
通報情形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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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忠義國小調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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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院彙整自新北市政府査復資料。

忠義國小自104年5月12日至106年5月1日針對本案進行多次調查，歷次調
查依據、調查人員、調查對象與方式皆有差異；且調查對象均無本案乙生家長！



調查發現-
針對忠義國小之調查，主管機關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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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表示：
    該校係因目的性不同並依其原由、重點而重啟調查，並協助釐清事
件內容而依相關程序而進行審議等語。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該局實務運作上，係依據校安通報或陳情內容，先行以電話與學校
確認事件摘要，再函請學校啟動調查機制，並於公文敘明請學校儘速
於一週內將調查報告以公文函覆報局核備。



適時適當之「調查」
係為釐明事件真相，實為關鍵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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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以本案為例：

➢ 乙生家長指訴該生自1年級(即103學年度)下學期起就開始於陽
台午休。

➢ 甲師初於104年3月13日陳述「約自103年5、6月起，讓乙生至
陽台午休」等語，至同年月17日卻提出書面報告表示「對於乙
生之不當管教更正為『始於103年10月』」；惟後續並無相關
主管機關單位對此再行查證。

新北市政府亦承認「......事隔已逾1年，學校行政人員有
所異動且低年級學童記憶與陳述能力有限，學校僅能就
所詢問之內容做出儘量貼近事實之調查報告，再者乙生
業已轉學，家長對學校提出訴訟而不再接受調查訪談，
且未於事件發生當下與教師溝通或立即陳情，故關於甲
師令乙生至陽台午休之行為究始於103年5月或10月？次
數？等，未能從學校調查報告中明確呈現」等語。



調查發現-忠義國小審議情形(1)
時間 紀要

104.03.13 103學年度第2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決議認定，甲師確有不當管教情形，
核予申誡二次處分

104.03.17 103學年度第3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前一次會議之表決方式，程序似未符
規定，故以各提案分別投票方式再審議一次；決議結果：核予甲師申誡二次處分

104.05.07 案經函報新北市教育局，該局復函請忠義國小再行審議。

104.05.15 關於家長投訴甲師疑有要求乙生趴著以抹布拖地、到講台摀嘴罰站等情案，103學
年度第5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投票表決通過對甲師不予處分

104.06.18 新北市教育局函復不予核定

104.06.26 103學年度第8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投票表決通過對甲師「要求乙生趴著
以抹布拖地、到講台摀嘴罰站等情案」：不予處分

104.07.01 校長未核定第8次會議紀錄，退請該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再次審議；103學年度
第9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決議對甲師不予處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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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忠義國小審議情形(2)
時間 紀要

106.05.03 學務處重啟調查完成，105學年度第5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再予審議，以甲
師的管教措施出發點良善，表決通過不予懲處

106.05.22 新北市教育局函文忠義國小重新核實審議再報

106.06.07 105學年度第6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議決不予懲處

106.06.23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函文忠義國小：不予核定甲師不予懲處案

106.07.06 105學年度第7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會議結論：乙生應無受身心侵害之事
實，另調整座位安置乙生至陽台午休，有合乎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以兩堂課
為限」之規範，故不符合平時考核之懲處項目

106.07.07 學校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6.06.23來函辦理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會議紀錄覆核

106.07.21 新北市教育局逕核甲師申誡1次

106.07.31 忠義國小據以核發甲師獎懲令(申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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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忠義國小審議情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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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爆發之初，該委員會對於甲師此種管教方式，似認為不妥，
故會內投票表決時，甚有考核委員支持應予記過處分。

◆經甲師後續二度申訴成功，新北市教育局於106年再命該校重
新召開考核會議審議甲師處分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時，該校教師
成績考核委員會此時之投票情形，議決結果轉變認定：「乙生
應無受身心侵害之事實，另調整座位安置乙生至陽台午休，有
合乎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以兩堂課為限』之規範，故不
符合平時考核之懲處項目」等，校內對於甲師管教行為之評價，
已趨向肯定。

◆決議過程中，雖曾有教師持不同意見，認為應核予甲師較重懲
處，卻因投票表決方式而無法呈現，導致事件之最終審議結論

被簡化為「學校支持甲師作法而不予懲處」，致「師師相護」
負面評價。



調查發現-本案當事人救濟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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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紀要

104.04.30
甲師提出申訴，訴求撤銷2次申誡，並請校方認可
教室內陽台為教學場所。

104.11.13

新北市政府檢送該府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予
忠義國小，申訴決定：申訴有理，原措施學校應另
為適法之處置。
決定理由略以：
1.校方代表於到場說明時表示「(陽臺危險性)未予
查證，故不清楚」。既陽台之安全性乃本案處分原
因之一，對於陽台之危險性即應予以調查。
2.就甲師之處置是否對乙生造成標記性並未調查，
遽然據此對申訴人為原處分，實有未洽。
3.原措施學校為原措施所憑之理由，並未經充分之
事實調查，本會無從審查原措施是否合法。

104.12.10 忠義國小函文撤銷甲師申誡2次之懲處



調查發現-本案當事人救濟情形(2)

另，專家學者諮詢意見指出，家長均為訴外之地位，無從
得知教育部門內部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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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紀要

經忠義國小103學年度(103.08.01-104.07.01期間)數次教師成績考核委
員會審議，均不予甲師懲處；至106.07.21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逕核甲師
申誡1次

106.08.11
甲師就上開「申誡1次」處分再向新北市政府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起教師申訴

107.01.09 新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結果：申訴有理

107.01.22 新北市政府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再申訴

107.06.25
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作成「再申訴有理
由，原申訴評議決定不予維持，本件原措施應予維
持」之決定(終予甲師申誡1次懲處)



調查發現-
甲師接受正向管教輔導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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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紀要

104.03.30 新北市教育局請學校提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計畫報局

104.04.21 忠義國小召開改善小組會議。甲師表達：「本次案件係起因於該家長，其他家長多
支持老師的班級經營，也查過學校及新北市的相關規定，自認作法並未違反相關規
定」......等意見。

104.07.23 教育局函復略以，不予核定甲師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計畫部分結案

104.08.05 忠義國小召開甲師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輔導會議IV；討論摘要：本案家長另有申訴甲
師處罰學生擦地板10圈一案；學年主任林淑滿稱，恐甲師不會接受其輔導建議。

104.08.18 忠義國小函報教育局表示：延長甲師輔導期。

104.09.18 忠義國小召開甲師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輔導會議V：甲師仍認為不需要接受輔導。

104.10.30 忠義國小召開甲師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輔導會議VI，10/27通知甲師列席，但甲師表
明不願參加。

104.12.24 忠義國小召開甲師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輔導會議VII，甲師認為申訴評議結果並未提及
其行為為不當管教，故不認同輔導會議；席間與主席爭辯後離席。

---106學年度起，甲師介聘至新北市某國小---

106.12.19 安坑國小檢送甲師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輔導計畫執行成果報新北市教育局。內容略
以：來到○○(指新學校)已有三個月的時間，各單位行政同仁與老師們都給予極大
的協助，讓新進同仁備感溫暖。即使班上有情障的學生，同仁們也都能提供建議，
化解許多危機。盼望未來每一天都能開心地從事此份工作無後顧之憂......。

106.12.25 新北市教育局函復該國小同意甲師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計畫結案。



調查發現-
甲師不認為自己有接受正向管教輔導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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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甲師接受正向管教行為改善計畫之過程，該師自始
即主張其未有接受輔導之必要及依據。

◆復隨其申訴成功，益加抗拒配合該輔導計畫。

◆此後，甲師介聘他校，雖新北市教育局責令甲師之正向
管教行為改善計畫續由他校執行，並於106年12月25日
由該局同意結案，惟審究其正向輔導實質內容，未見甲
師針對乙生或者其於忠義國小針對其他學生施以「摀嘴
罰站」、「跪地擦地板10圈」等處罰，有何相關反思。



調查發現-新北市政府暨其所屬查處情形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於104年11月12日函復社會局：「該師疑對兒
少有不當對待部分，經調查結果係為甲師與家長協商之班級經營
策略，亦於家長日向家長說明，並非長期針對某生之連續性管
教」等語。

◆針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陳訴，新北市政府於104年12

月16日函復：「甲師抹布擦地、摀嘴罰站之管教行為，經教育
單位認定非屬不當管教」等語。

◆另有多起延宕處理情事：
◆ 針對人本基金會104年4月13日陳訴新北市社會局，該局至同年月28日函請教育局查明並副

知該基金會；辦理時間逾14日

◆ 新北市教育局針對上開社會局104年4月28日函文，於同年5月7日轉請忠義國小說明，並至
同年10月27日回復社會局；歷時6個月方回復社會局

◆ 新北市政府針對人本基金會104年4月13日陳訴，至同年12月16日函復；歷時8個月

◆ 針對乙生母親於105年12月28日以網路向家暴中心所為之陳情，新北市政府於106年1月20

日函復「將進行調查」；辦理時間逾20日

◆ 新北市教育局於106年1月24日函請忠義國小於文到後一週內將調查結果報局備查，惟該校
迄至同年3月16仍未函報調查報告予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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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諮詢意見(1)
◆ 對於校園體罰事件不絕情事，學者沉痛呼籲：

◆ 「對學生身或心之侵害，不分輕重，均屬教育專
業之違反，並無所謂『合理的體罰』，體罰即是
犯罪、違法，法理上如可容許輕微之輕害，零體
罰便無實現之日！」

◆ 「學校之於學生及家長，仍是一權威主體，對於
教師體罰學生的錯誤行為，如欠缺是非，並令學
生接收到『有權者之非行，終可以權威掩蓋』這
樣的混淆價值，國家會充滿對權威不信任的年輕
人，這樣的國家將岌岌可危！」

22



專家學者諮詢意見(2)
◆ 對於體罰事件之處理程序建議

 學校之角色應係協助調查，以保護現場、保全證據，
但不應由學校評價、認定事件之屬性；釐清事實後，
才是認定事件屬性(即，並非一開始即由學校認定屬
「不當管教」或是「體罰」)

 應優先採取外部、專業認定，過濾該事件有無落入兒
童虐待之範疇，又基於兒虐認定之專業及資源，現歸
屬衛生福利部所屬，應納入衛福部參與

 認定、調查、審議，乃至於申訴，均應保障家長(學生
的代表人)可以陳述意見或異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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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諮詢意見(3)
◆ 對於體罰事件之實體內涵建議

 侵害就是侵害，不分輕重，零體罰不應容許輕微之
侵害。校園中審議教師體罰行為，應先論客觀要件
是否構成，客觀要件即「有沒有體罰」，才能續論
主觀要件(例如：教師平日教學認真、教師出發點良
善、事後深具悔意……等)，主觀要件僅能做為其行
為可歸責程度之參考，最後用來判斷給教師甚麼程
度的懲處，主觀要件不能拿來前端討論，不能以主
觀要件混淆客觀要件

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或教評會的設計是專業導向，
所以全由教師組成......但教師的專業在於教學 ......

故，教師所為之非教學直接相關的其他不當或不法
行為，審議時就改由其他專業人員辦理或協助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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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 (I)
本案依據陳訴調查新北市忠義國小甲師違法處罰學生事件，

查甲師自陳渠自103年間起，即採取將1年級學生於午休時間隔
離至教室附屬之半戶外陽台午睡的管教方式，持續至該班級升
上2年級，此外亦有使用令學生跪於地板以抹布擦地10圈、於講
台前摀嘴罰站等管教措施。

     乙生之隔離至陽台午休處置，甲師係於104年3月6日班親會
上初次告知該生家長，該家長知情後於11日向新北市教育局投
訴，本案方才爆發。

     事件續經甲師104年向新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成功
而撤銷原忠義國小核定之申誡2次處分、106年新北市教育局逕
核甲師申誡1次處分，107年甲師再度向新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申訴成功而撤銷該申誡1次處分，新北市教育局繼而向教育
部提起再申訴，經評議決定有理而維持該局原核定甲師申誡1次
之處分。

全案歷時3年餘，相關權責機關對於甲師違法處罰學生行為終予
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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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個案觀之，實凸顯我國校園體罰事件難以杜絕之
癥結之一─教師管教行為之屬性、管教爭議事件之調查與審
議，皆由教師服務學校內部認定及處理，基於多年同事之誼，
礙難對於此等教師課責，而令校園中對於體罰之定義及認知
漸趨模糊，嚴重悖離教育基本法「零體罰」之法定要求，且
有違國際兒童人權公約規定，令人遺憾。

        復參據本院相關調查案件，時至今日，教師選擇以傷害
學生身心之方式與學生互動，亦多有所聞，益證「零體罰」
縱已於教育基本法明文規定逾10年，未完全落實，此情不但
有害學童身心發展，長期以來更損及全體教師專業形象、傷
害我國教育品質，亟待政府正視及澈底檢討，以提出有效對
策

26



調查意見二

我國處理校園違法處罰學生事件之現行法制設計，
缺乏外部專家學者參與，亦無家長參與、異議及救
濟權利保障等機制，加上教師申訴評議組織多元性
不足且作業過程透明度不佳，導致外界對於調查過
程及結果，常認有偏袒教師之嫌。

    此情嚴重不利維護民眾對於教育界之信心，亦與
教育基本法中賦予父母參與及協助實現教育目的之
意旨未洽，允應進行務實之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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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三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不服該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

「甲師申訴有理」決定，再接再厲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堅持維護教育專業誠屬難能可貴。

        惟檢視本案爆發初期，新北市政府督導所屬處理忠義
國小甲師違法處罰行為之相關投訴，依現行規定與一般程序
將本案交予忠義國小查處後，片面採信該校認定，無視甲師
管教措施對於班級學童普遍實施有危害兒童權利之虞，而未
主動介入調查，難謂積極落實兒童權利保障工作，顯示現行
查處機制確有瑕疵，致後續學校與主管機關大費周章處理，
容有改善空間。

        另，依忠義國小所為之校安通報與兒少保護通報內容
以觀，該校通報於通報類別與內容等事項，均有改善空間。
且查該府內各機關單位辦理忠義國小一案，有多項延宕情事，
與其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未合，應切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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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四
忠義國小知悉本案後所為之初步調查，疏未查證

教室陽台危險性與乙生因此處罰方式遭受標記性之程度，
致新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決定該校原核定甲師之2

次申誡不應予以維持。

        對此，新北市教育局於忠義國小104年12月10日撤
銷原處分措施後，並未針對該校之調查處置進行有關協
處，且該局遲至隔(105)年3月2日函請該校重新啟動調
查，此際實已逾本案之再申訴期限。

        又，新北市教育局訂定各級學校處理教育人員疑
似體罰或不當管教學生事件作業流程，關於學校查察、
召開考核會等程序之規範未盡詳實，皆影響此案後續發
展耗費資源，處置時效冗長，有待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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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五
教育乃樹人之國家大計，教師則承擔為國育才之大

任，教師應積極啟發學生潛能，消極防止學生教育權
受損，惟此重大責任，需有教師堅實之專業素養為基
礎，亦需政府提供教師正向輔導管教之有效協助措
施，方能竟功；後續允由教育部督同教育行政機關與
學校研商因應，俾確保學校教育之實施符合國際兒童
權利公約「符合兒童人格尊嚴」之標準，並實現我國
教育基本法「零體罰」法定要求。
◆ 校園中，學生間之霸凌，反而容易修復關係，教師對學生之霸凌或體罰，往往沒有

修復之機會，教師仍習於維持權威。

◆ 查忠義國小教室陽臺空間既為半開放式設計又面朝校園中庭，何以學校行政單位主
管與校長長期無法及早發現該師之管教方式而予告誡、勸止或其他處理？針對如何
避免教師之管教措施淪為教師一人「關起門來之決定」、校園中設置類似「兒童監
察使」之專責學生教育權保障人員，協助零體罰政策之監督與政策倡議工作，以及
研議教師職前與在職教育中，如何鬆綁權威心態、強化其法治觀念，乃至於同理學
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等，允由教育部督同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研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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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調查意見一、二，函請行政院督飭所屬檢討見復。

調查意見三、四，函請新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調查意見五，函請教育部督同相關機關檢討改進見
復。

調查意見一、二、五，送請立法院參考。

調查意見移請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處。

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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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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